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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北京盈科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 胡珺

一名为公司服务近十年的资深员工， 原本被公司要求协商解

除合同， 却忽然收到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通知。

而公司声称的原因， 是该员工向一家经销商提供了对账单及

其他单据， 而该经销商和公司存在经济纠纷， 这些单据在诉讼中

对公司不利……

对此表示不服的员工从南京来到上海， 聘请我起诉公司维

权。

www.shfzb.com.cn

资深员工 遭到借故开除
仲裁调解 获得满意补偿

资深员工

被要求协商解约

南京人小宋于 2000 年 6 月进

入一家注册在上海的外资食品公

司， 长期从事该公司在南京地区的

销售工作。

他与该企业签署的最后一份劳

动合同的履行期限是到 2009 年 6

月 30 日， 但在 2009 年 2 月， 该企

业提出要与小宋协商解除劳动合

同。

对此小宋表示了认同， 并在和

公司协商后， 签署了一份解除合同

的协议。 该协议写明， 公司应支付

服务近十年的小宋 4 万多元的补偿

金。

该协议小宋签完便交给了公

司 ， 等待着后续的离职和补偿手

续。

可之后公司那边却忽然没了音

讯 ， 承诺的补偿款也迟迟没有支

付。

当年 3 月底， 小宋就此事和人

事经理进行了电话交涉， 由于感到

公司的举动有些异常， 他还特地留

了个心眼， 对交涉过程悄悄作了录

音。

突遭开除

原因是严重违纪

这次交涉， 很快就让事情有了

令小宋意外的进展。

2009 年 4 月初 ， 小宋突然收

到公司的邮件， 公司以他严重违纪

为由， 对其作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

的决定， 此前已经签订的协商解除

合同的协议不再作数。

而该解除通知书列明的解除理

由， 主要是小宋将工作中形成的对

账单及其他单据提供给该企业的一

家经销商， 而公司与该经销商有一

起经济纠纷案件。 在诉讼中， 经销

商将这些单据作为对己方有利的证

据。

另外 ， 公司还说小宋在 2005

年曾收到另一家经销商 636 元的一

笔钱款， 该笔钱款未交给公司， 构

成侵占公款。

小宋对比表示不服 ， 于 2010

年 3 月， 也就是劳动仲裁一年诉讼

时效将要到期的时候， 委托我作为

代理律师就此事提起劳动仲裁， 要

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双倍赔

偿金。

劳动仲裁

要求赔十多万元

在详细研究了整个案情后， 我

向劳动仲裁委提出了确认企业违法

解除， 要求支付双倍赔偿金 10 万

余元的仲裁请求。

而公司的代理律师在仲裁庭开

庭前， 提交了厚达 50 多页的证据

材料 ， 力证小宋存在严重违纪行

为。

这些证据主要就是公司与经销

商的经济纠纷在 2009 年 5 月开庭

的两次庭审笔录， 以及一审判决书

和二审调解书。

公司称小宋曾作为经销商的证

人作出对企业不利的证言， 从一些

庭审笔录可以推断小宋提交了虚假

的申请付款单及对账单等重要证

据， 而小宋的这些行为最终导致公

司在该案中没有达到预期的胜诉效

果。

开除理由

都缺乏证据支持

针对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理

由， 我发表了代理意见：

首先，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小宋

向经销商提供付款申请单， 公司提

出的所谓证据都形成于 2009 年 4

月 8 日之后， 而此时小宋已被单方

解除劳动合同。

而本案中， 公司只有在作出单

方解除合同决定之前有证据能证明

劳动者存在严重违纪行为， 才可能

不构成非法解除；

其次， 所谓对账单确实是小宋

提供给经销商的， 但相关录音证据

显示， 他是应公司要求做好对账交

接工作才给的， 显然是正当履行职

务的行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 公司与这家经

销商的货款纠纷最终是通过法律途

径解决的， 无论胜诉还是败诉， 都

谈不上是作为员工的小宋给公司造

成了损害。

最后， 小宋在 2005 年收取另

一家经销商的活动差价款是用于该

公司促销活动的费用， 是实报实销

的。

小宋当时已经提供了相关票据

给公司， 三年半来该公司从未主张

该笔款项， 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

款项是属于该公司的应收账款， 明

显是欲加之罪。

法院调解

获补偿六万五千

虽然是一起劳动仲裁案件， 却

因为涉及公司的运营过程及与经销

商之间经济纠纷的细节， 仲裁员为

了解这些商务上的事情和经济案的

审理过程， 前后开了近七个小时的

仲裁庭， 才最终查明本案的主要事

实。

经过审理， 劳动仲裁委全面接

受了我的代理意见 ， 于 2010 年 5

月作出裁决 ， 要求公司支付小宋

10 万余元的解除合同赔偿金， 本

案我们取得了完胜。 但公司不服这

一裁决， 将该案起诉到了法院。

法院两次开庭的时间间隔近一

年之久， 尽管法官基本同意仲裁委

的裁决， 但也积极做了双方的调解

工作。

小宋原本就个性爽直， 在公司

改变了之前理直气壮坚决不调解的

态度， 以及领教了诉讼的 “漫漫长

路” 之后， 小宋接受了以公司补偿

65000 元了结此案的调解方案， 结

束了这场已经耗时近一年半的维权

之役。

畏惧诉讼

阻碍劳动者维权

这是一起相对较为复杂的解除

劳动合同纠纷，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

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

嫌隙， 最终导致双方对簿公堂， 从

仲裁一直进行到诉讼， 持续的时间

也比较久。

应该说， 目前的劳动合同法律

规定本身对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

关系的行为是有很大制约的， 但司

法实践中， 因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

之间的力量对比较为悬殊， 很多劳

动者出于种种顾虑， 往往很难下决

定投入一定金钱、 时间和精力走诉

讼程序。

面对用人单位的强势做法， 劳

动者经常只能忍气吞声， 导致一些

企业养成了仗势欺人、 知法犯法的

坏习惯， 明知故犯地损害劳动者的

合法权益。

其实， 对于仲裁、 诉讼等专业

事宜， 只需委托给律师处理即可，

当事人可以省去大量的时间和精

力。

应当说， 劳动法律和司法实践

对于劳动者还是给予了倾斜保护的，

比如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

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 规

定： “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、 除

名、 辞退、 解除劳动合同、 减少劳动

报酬、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

发生的劳动争议， 用人单位负举证责

任”， 因此劳动者对于通过仲裁和诉

讼维权无须心存畏惧。

本案的委托人小宋身在南京， 由

于需要在上海进行仲裁和诉讼， 于是

他从网上了解到我， 直接来到我的办

公室进行了咨询， 第一次交谈后就与

我签订了委托协议。

在整个案件审理的一年多时间

里， 尤其是法院第一次开庭过了半年

后都迟迟不开第二次庭时， 他从来没

有打电话催促过我。

面对他的淡定， 我都觉得有点好

奇， 我问他说 ： “为了打听开庭时

间， 我几乎每个月都打电话给法官，

你为什么从不催我？” 他说是因为信

任， 何况 “你比我还急， 那我还急什

么？”

最终的诉讼能取得令当事人满意

的结果， 我当然很高兴。 但更让我快

乐的 ， 是能够得到当事人的如此信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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